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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將 軍 澳 支 綫 （ 二 期 ） 服 務 補 充 資 料  

 

 

背 景  

 

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

上 ， 議 員 就 將 軍 澳 支 綫 （ 二 期 ） 工 程 ， 進 一 步 討 論 加 密 將 軍

澳 綫 班 次 及 將 觀 塘 綫 延 伸 至 康 城 站 的 可 行 性 。應 席 上 議 員 的

要 求 ， 本 文 件 提 供 補 充 資 料 如 下 。  

 

伸 延 觀 塘 綫 至 康 城 站 的 建 議  

現時行車綫的隧道及樁柱的情況 
 
2. 就 議 員 提 出 將 觀 塘 綫 伸 延 至 康 城 站 的 建 議，現 提 供 以

下 有 關 觀 塘 綫 及 將 軍 澳 綫 隧 道 的 走 綫 情 況， 以 方 便 了 解 該 建

議 的 可 行 性 。  

 

3. 觀 塘 綫 的 終 點 站 現 設 於 調 景 嶺 站。調 景 嶺 站 和 油 塘 站

都 是 觀 塘 綫 與 將 軍 澳 綫 的 轉 綫 站 （ 見 附 圖 一 ）。 調 景 嶺 站 的

上 層 為 觀 塘 綫 及 將 軍 澳 綫 西 行 綫 （ 往 油 塘 站 方 向 ） 月 台 ， 下

層 為 觀 塘 綫 終 點 站 及 將 軍 澳 綫 東 行 綫 （ 往 將 軍 澳 站 方 向 ） 月

台 。 在 調 景 嶺 站 ， 觀 塘 綫 的 列 車 在 駛 進 下 層 月 台 並 讓 乘 客 離

開 車 廂 後 ， 會 經 東 面 的 越 位 隧 道 ， 於 掉 車 處 掉 頭 後 駛 回 上 層

觀 塘 綫 西 行 綫 月 台 ， 接 載 乘 客 前 往 油 麻 地 方 向 各 站 。 基 於 安

全 及 運 作 需 要 ， 此 越 位 隧 道 需 長 約 六 百 米 ， 因 而 延 展 至 將 軍

澳 站，而 現 時 一 段 約 四 十 八 米 長 的 越 位 隧 道 已 包 含 在 將 軍 澳

站 的 結 構 內 （ 附 圖 二 紅 色 圓 圈 顯 示 該 段 越 位 隧 道 的 位 置 ）。  

 

4. 觀 塘 綫 及 將 軍 澳 綫 在 調 景 嶺 站 至 將 軍 澳 站 一 段，來 回

方 向 共 有 四 條 行 車 隧 道 。 在 調 景 嶺 站 ， 觀 塘 綫 及 將 軍 澳 綫 西

行 綫 位 於 上 層 ， 而 觀 塘 綫 及 將 軍 澳 綫 東 行 綫 位 於 下 層（ 附 圖

二 切 面 圖 A-A）；到 掉 車 處 時，四 條 行 車 隧 道 處 於 同 一 水 平（ 附

圖 二 切 面 圖 D-D）；而 在 將 軍 澳 站 觀 塘 綫 及 將 軍 澳 綫 的 隧 道 則

分 別 在 下 層 及 上 層（ 附 圖 二 切 面 圖 E-E）。故 此 由 調 景 嶺 站 到

將 軍 澳 站 的 路 段 ，觀 塘 綫 及 將 軍 澳 綫 的 四 條 行 車 隧 道 沿 途 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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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 相 疊 。  

 

5. 將 軍 澳 站 地 面 大 堂 及 地 底 月 台 的 車 站 結 構 均 由 樁 柱

支 撐 。 現 有 和 規 劃 中 的 物 業 ， 包 括 將 軍 澳 中 心 及 君 傲 灣 等 ，

都 座 落 在 車 站 與 隧 道 的 北 面 。  

 

6. 觀 塘 綫 若 要 向 康 城 站 伸 延，該 綫 現 有 的 兩 條 行 車 隧 道

須 同 時 由 調 景 嶺 站 伸 延 。經 探 討 的 各 個 方 案 和 結 果 詳 載 於 以

下 第 7 至 10 段 。  

 
伸 延 觀 塘 綫 的 越 位 隧 道  
 

7. 第 一 個 方 案 是 將 現 有 觀 塘 綫 東 行 及 西 行 綫 在 現 有 越

位 隧 道 的 終 端 直 接 向 東 伸 延 ， 如 第 3 段 所 述 ， 現 時 一 段 越 位

隧 道 已 包 含 在 將 軍 澳 站 的 結 構 內，標 高 約 為 水 平 基 準 以 下 十

一 米 。 此 伸 延 綫 (附 圖 三 中 綠 色 虛 線 的 部 分 )將 與 上 文 第 5 段

所 述 的 車 站 樁 柱 相 牴 觸（ 附 圖 三 切 面 圖 B-B 及 C-C 綠 色 陰 影

的 部 分 ）， 必 須 進 行 相 應 的 結 構 修 改 工 程 才 可 行 。 此 項 結 構

修 改 工 程 涉 及 暫 停 將 軍 澳 站 運 作 。  

 

採 用 靠 北 面 的 路 綫  
 

8. 第 二 個 探 討 的 方 案 是 把 觀 塘 綫 西 行 綫 於 調 景 嶺 站 及

將 軍 澳 站 之 間 的 行 車 隧 道 改 道 向 北 移 (附 圖 四 中 紅 色 虛 線 的

部 分 )，以 避 開 將 軍 澳 站 的 樁 柱。此 走 向 與 上 文 第 5 段 所 述 的

現 有 將 軍 澳 中 心 及 正 在 興 建 中 的 建 築 物 的 地 基 椿 柱 相 衝 突

（ 附 圖 四 中 粉 紅 色 陰 影 部 分 ）， 故 並 不 可 行 。  

 

採 用 靠 南 面 的 路 綫  
 

9. 如 採 用 靠 南 面 的 路 綫，則 須 將 觀 塘 綫 東 西 行 綫 同 時 轉

移 往 南 面 。然 而 由 於 觀 塘 綫 及 將 軍 澳 綫 的 行 車 隧 道 如 上 文 第

4 段 所 述 呈 交 叉 相 疊，轉 移 後 的 西 行 綫 (附 圖 五 中 紅 色 虛 線 的

部 分 )會 與 現 有 調 景 嶺 站 至 將 軍 澳 站 的 一 段 將 軍 澳 綫 西 行 綫

相 衝 突 （ 附 圖 五 中 粉 紅 色 陰 影 的 部 分 ）， 故 並 不 可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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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論  
 

10. 總 結 上 述 各 項 探 討 方 案 的 技 術 及 地 理 因 素 考 慮，倘 要

將 現 有 觀 塘 綫 伸 延 至 康 城 站 ， 必 須 在 鐵 路 路 軌 、 隧 道 及 車 站

的 結 構 作 重 大 規 模 的 改 建，嚴 重 影 響 現 時 將 軍 澳 綫 的 鐵 路 運

作 和 服 務 ， 以 及 周 圍 的 建 築 群 ， 故 把 觀 塘 綫 向 康 城 站 伸 延 的

建 議 ， 實 際 執 行 上 並 不 可 行 。  

 

加 強 將 軍 澳 綫 列 車 服 務 的 可 行 性  

 

11. 將 軍 澳 支 綫（ 二 期 ）通 車 後，將 軍 澳 綫 在 將 軍 澳 站 分

支 ， 南 行 方 向 至 康 城 站 ， 北 行 方 向 至 坑 口 站 及 寶 琳 站 （ 路 線

圖 見 附 圖 一 ）。 將 軍 澳 綫 在 北 角 至 將 軍 澳 站 之 間 的 最 高 列 車

班 次 可 以 提 升 至 約 每 小 時 三 十 班 。 這 個 行 車 班 次 ， 與 港 鐵 其

他 市 區 綫 的 列 車 服 務 相 若 。  

 

12. 由 於 寶 琳 站 只 設 有 一 個 月 台，從 坑 口 站 開 往 寶 琳 站 的

列 車 ， 必 須 於 寶 琳 站 月 台 的 列 車 開 出 後 ， 方 可 開 始 駛 入 寶 琳

站 。 計 算 列 車 出 入 站 的 安 全 距 離 和 乘 客 上 落 車 所 需 時 間 ， 前

後 兩 班 列 車 相 距 最 少 需 時 2 分 30 秒。由 於 寶 琳 及 坑 口 站 的 列

車 班 次 上 限 受 制 於 寶 琳 站 的 月 台 設 計 ，即 使 將 軍 澳 綫 的 信 號

系 統 可 支 援 更 頻 密 的 班 次 ， 亦 不 能 提 升 班 次 。 至 於 將 寶 琳 站

改 建 成 雙 月 台 的 可 行 性 ， 鑑 於 該 月 台 位 置 與 附 近 建 築 物 貼

近 ， 並 沒 有 足 夠 空 間 進 行 月 台 加 建 工 程 。  

 

13. 事 實 上，鐵 路 公 司 在 九 十 年 代 規 劃 將 軍 澳 綫 時，已 充

分 考 慮 了 將 軍 澳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， 包 括 人 口 分 佈 及 預 測 ， 現 時

由 將 軍 澳 站 向 南 北 分 支 的 走 綫 、 車 站 及 路 軌 設 施 ， 都 是 配 合

地 區 交 通 需 求 。  

 

14. 在 康 城 站 啟 用 後，預 計 來 往 坑 口 及 將 軍 澳 之 間 的 承 載

量 ， 在 平 日 最 繁 忙 的 小 時 內 平 均 只 達 到 列 車 可 載 客 量 的 四

成 。至 於 將 軍 澳 站 至 北 角 站 一 段 則 由 寶 琳 站 和 康 城 站 開 出 的

列 車 分 擔 承 載 乘 客 ， 因 此 ， 在 未 來 一 段 時 間 ， 將 軍 澳 綫 的 設

計 仍 然 足 以 配 合 該 區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 

 

15. 康 城 站 啟 用 後，港 鐵 公 司 會 繼 續 密 切 留 意 將 軍 澳 綫 的

實 際 乘 客 數 量 及 使 用 率 的 變 化 ， 適 時 採 取 相 應 措 施 ， 保 持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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流 暢 順 ， 確 保 列 車 服 務 符 合 乘 客 和 社 區 的 需 求 。  

 

寶 琳 至 北 角 站 的 行 車 時 間  

 

16. 議 員 同 時 亦 查 詢 新 支 綫 通 車 後，會 否 影 響 日 後 將 軍 澳

綫 的 行 車 時 間。 根 據 港 鐵 公 司 在 過 去 兩 個 月 為 新 支 綫 所 進 行

的 列 車 測 試 再 次 確 定 ， 在 新 行 車 模 式 下 ， 由 寶 琳 站 至 北 角 站

的 單 程 行 車 時 間 為 十 六 分 鐘 ， 與 現 時 的 行 車 時 間 相 同 。  

 

17. 請 議 員 省 覽 本 文 件 所 提 供 的 各 項 補 充 資 料 。  

 

 

 

港 鐵 公 司  

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 

 












